
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五市监处字[2018]第025号
                                                                                                                      
当事人：“昆明鸿瑞宇商贸有限公司”等688户企业（详细名单附后）

    内资公司：620户 ；      

内资分公司：39户；

    内资非公司企业法人：11户 ；     

内资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4户；       

个人独资企业：13户 ；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1户。

按照《云南省工商局关于印发吊销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工商企监字〔2016〕12号）的要求，我局于2017年9月1日对2015、2016年度未按规定进行企业年报、且未在注册地经营、无法联系的1091户企业依法立案，现已调查终结。

经查：“昆明鸿瑞宇商贸有限公司”等1091户企业未按照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公示2015、2016年度的企业年报，我局于2017年11月9日分别在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云南经济日报》B2版、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云南省政府网、昆明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服务监管台、昆明市五华区政府网刊登了公告，请上述企业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补办企业年报公示或者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2017年9月9日我局分别向五华区国家税务局、五华区地方税务局发出“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请五华区国税局、五华区地方税务局对拟吊销的“昆明鸿瑞宇商贸有限公司”等1091户企业2015、2016年税务申报情况进行核实。
2017年10月24日，五华区地方税务局复函：贵局2017年9月9日《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及1091户2015、2016两个年度未年报企业清单已收悉，通过在金三系统中查询1091户企业，其中：企业纳税人状态为正常289户；企业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656户；企业纳税人状态非正常户注销47户；区地税系统中无登记信息99户，具体内容详见我局清理核查名单。 

2017年10月26日五华区国家税务局复函：贵局2017年9月9日《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及1091户2015、2016两个年度未年报企业清单已收悉，通过在金三系统中查询1091户企业，其中：企业纳税人状态为正常190户；企业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647户；企业纳税人状态为清算1户；企业纳税人状态非正常户注销111户；区国税系统中无登记信息142户，具体内容详见我局清理核查名单。     
经五华区国、地税局核查记录数据整合，共有833户企业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 200户企业无税务申报记录。
经云南工商一体化业务系统查询，云南省工商局企业监督管理处整理统计名单中我局登记注册的企业有357户不符合吊销条件（包含企业已办理注销登记和清算组备案、股权出资、股权被冻结等情况）。
在调查期间，云南瑞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12户企业补报了年报；云南精鹏源经贸有限公司江东安康园分公司等8户企业办理了注销登记；昆明亚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等17户企业已办理清算组（注销）备案。同时又筛查出云南梦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迁移状态；昆明市弘永食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等6户企业办理了股权出资，云南中云泰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股权已被冻结。
根据上述核查材料，截止我局调查终结，尚有“昆明鸿瑞宇商贸有限公司”等689户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后，未按照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公示2015、2016年度的企业年度报告，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且无税务申报记录。
综上所述，当事人未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事实成立。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主管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处罚：（三）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
为证明“昆明鸿瑞宇商贸有限公司”等688户企业的上述行为，办案人员收集了如下证据：
1、昆明市工商局转发的由云南省工商局企业监督管理处整理统计的昆明市2015、2016两个年度未年报企业清单（其中包含我局登记注册企业1091户）；经税务机关核查、登记机关筛查后符合吊销条件的企业名单（705户），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和吊销程序合法。
2、登记机关在《云南经济日报》上刊登补检公告的报样，证明吊销程序合法。
3、我局公告栏公告证明，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出具的在云南省政府网、昆明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服务监管台、昆明市五华区政府网刊登公告的证明，证明吊销程序合法。
4、登记机关委托企业所属地市场监管所现场检查的现场检查记录，证明了当事人未在法定的企业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5、我局于2017年9月9日向五华区国家税务局发出的“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和五华区国家税务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的反馈意见》及附件，证实了当事人未进行国家税务申报的事实。
6、我局于2017年9月9日向五华区地方税务局发出的“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和五华区地方税务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的反馈意见》及附件，证明了当事人未进行地方税务申报的事实。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主管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处罚：（三）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 《云南省工商局关于印发吊销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工商监字[2016]12号）的规定，经2018年2月7日我局第二次“重大案件集体讨论”、2018年3月14日第五次党组会通过，决定对“昆明鸿瑞宇商贸有限公司”等688户企业作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因当事人已不在登记住所经营，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听证告知文书，我局于2018年 3月17日通过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云南经济日报》A2版、云南省政府网、昆明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服务监管台、昆明市五华区政府网，向上述689户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公告（五市监听告字〔2018〕第277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享有听证的权利,但在法定时限内当事人未申请听证，未提出陈述申辩。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五华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次处罚决定将依照《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1号）予以公示。
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0一八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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